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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办事指南
一、办理流程：

济南：登录“济南政务服务一网通办”（网址：https://www.jinan.gov.cn/col/col57769/index.html）

青岛：登录“青岛市企业开办智能一体化平台”（网址：https://qydjfw.qingdao.gov.cn）。

申报方式一：全程网办
济南：选择“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企业“一件事”--开办公司，根据系统提示填写并上传相关材料后，选择“全程电子化”方式办理，材料指导通过后进行电子签名（签章），业务办结后申领营业执照。

青岛：选择“我要开办企业”，根据系统提示填写并上传相关材料后，选择“全程电子化”方式办理，预审通过进行电子签章，业务办结后现场领取或申请营业执照免费邮寄。

申报方式二：窗口办理
济南：选择“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企业“一件事”--开办公司，根据系统提示填写并上传相关材料后，选择“窗口”方式办理，材料指导通过后，携带所有材料到各级政务服务中心企业开办窗口办理业务。

青岛：选择“我要开办企业”，根据系统提示填写相关信息后选择窗口登记方式提交预审，通过后，携带所有材料到政务服务中心企业开办窗口办理业务并领取营业执照。
二、申请材料：以下材料均需原件（标注复印件的除外），示范文本附后
1.《分支机构登记（备案）申请书》。

2.经营场所使用相关文件。

3.分公司负责人的任职信息[填写《分支机构登记（备案）申请书》“表8”及“表8（附）”]、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分公司负责人的任职信息由分公司隶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分支机构登记（备案）申请书》中确认）。

4.隶属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5.提交申请材料的人员（经办人）、财务负责人、登记联络员的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6.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分公司必须报经批准的，或分公司申请登记的经营范围中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的，提交有关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的复印件。
注：

在办理分公司设立登记时，隶属公司法定代表人、分公司负责人、财务负责人、登记联络员或登记注册代理人等相关人员应当配合登记机关通过支付宝“登记注册实名认证”或“山东省电子签名平台（济南）”/微信“青易办电子签”小程序（青岛）办理实名登记确认。

在登记机关现场办理实名登记确认的，还应当提交《实名登记确认表》。
三、审批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1993年12月通过，2023年12月修正)第三十八条“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46号）第二十三条“市场主体设立分支机构，应当向分支机构所在地的登记机关申请登记。”
四、受理条件：提交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五、审批程序：材料指导-接收材料-确认登记-归档
六、是否收费：否
七、法定期限：6个工作日
八、承诺期限：即办
九、办理地点：

电子化办理：济南：“济南政务服务一网通办”网站（网址：https://www.jinan.gov.cn/col/col57769/index.html）

青岛：“青岛市企业开办智能一体化平台”网站（网址：https://qydjfw.qingdao.gov.cn）

现场办理：济南/青岛市级及各区（市）政务服务中心企业开办专区
十、办理时间：
济南：工作日上午9:00-12:00，下午13:00-17:00。（工作日提供午间延时服务，除法定节假日外提供周末预约服务，具体以各级登记机关对外公示时间为准。）
青岛：工作日上午09：00-12：00，下午13：30-17：00。（工作日提供午间延时服务，除法定节假日外提供周六预约服务，具体以各级登记机关对外公示时间为准。）

咨询电话：

	登记机关
	咨询电话

	山东省、济南市政务服务中心
	0531-68967324

	历下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0531-88287300

	市中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0531-51807871、51807874

	槐荫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0531-87589971

	天桥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0531-81601520、81601530

	历城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0531-66899260

	长清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0531-87201273

	章丘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0531-83278100

	济阳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0531-84237731

	莱芜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0531-75678099、76126619

	钢城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0531-76892180、77912779

	平阴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0531-87854126

	商河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0531-84881656、84880118

	高新区管委会审批服务部
	0531-88811888

	南部山区管委会市场监管局
	0531-88112705

	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管理委员会行政审批服务局
	0531—66604310、81175033

	莱芜高新区审批服务部
	0531-78867522

	青岛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0532-66200000

	市南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0532-66200507

	市北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0532-81632220

	李沧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0532-66088315

	崂山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0532-88036026

	城阳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0532-87868837

	西海岸行政审批服务局（开发区大厅）
	0532-86165012

	西海岸行政审批服务局(原胶南大厅)
	0532-86165012

	即墨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0532-87567809

	胶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0532-82206380

	平度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0532-88397315

	莱西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0532-66897111

	自贸区审批服务部
	0532-86769733

	高新区行政审批服务部
	0532-66966568


十二、示范文本：

示范文本仅供参考，请申请人根据实际情况填写表格、制作文本。

分支机构登记（备案） 申请书
	l 适用于申请分公司、营业单位、非公司企业法人分支机构、合伙企业分支机构（以上类型包含内资和外资）、个人独资企业分支机构、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分支机构设立、变更登记（备案）、注销及非公司企业法人分支机构改制。
l 设立登记、非公司企业法人分支机构改制：请填写表 1 至表 3、表 6 至表 10
l 变更登记（备案）：请填写表 1、表 2、表 4，并根据具体事项填写表 6 至表 10 中相关表格
l 注销登记：请填写表 1、表 2、表 5、表 6、表 10
	

	表1——分支机构基本信息

	分支机构名称
	济南/青岛XXXX有限公司XXX分公司

	
	□已进行名称自主申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image: image1]□□□□□□□□ □□□□□□□□□ □  （设立登记无需填写）

	表2——隶属经营主体（单位）信息

	类   型
	☑公司  □合伙企业  □非公司企业法人  □个人独资企业
□农民专业合作社    □其他                 

	名    称
	济南/青岛XXXX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212XXXXXXXXXX

	登记机关
	济南/青岛市XXX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表3——分支机构设立信息

	经营场所
	   山东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济南/青岛   市(地区/盟/自治州)

   XXX区   县(自治县/旗/自治旗/市/区)       XXX           乡(民族乡/镇/街道)
     XXX    村(路/社区)                XXX                       号

[image: image8.png]


             XXX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XXX。
许可经营项目：XXX。

	
	请按照登记机关公布的经营项目分类标准办理经营范围登记

	营业执照
申领方式
	☑申领纸质营业执照  其中：副本  1   个
电子营业执照自动生成，由分支机构负责人下载使用


           分支机构登记（备案） 申请书

	表6——提交申请材料的人员（经办人）信息

	人员姓名：     赵XX                            
代表或接受委托的有效期限： 自 2026年05月01日至2026年06月01日

	该人员为（请根据实际情况勾选一项）

	□隶属企业（单位）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或委派代表/投资人 /  □分支机构负责人
□登记联络员 /  □隶属企业清算组负责人或成员/清算人
□人民法院指定的清算组（清算人）/破产管理人负责人或成员
☑登记注册代理人 *登记注册代理人需填写表6（附）

	该人员在办理此次经营主体登记（备案）申请中的权限为

	1. ☑有权 □无权 核对登记材料中的复印件并签署核对意见
2. ☑有权 □无权 修改经营主体自备文件的错误
3. ☑有权 □无权 修改有关表格的填写错误
4. ☑有权 □无权 领取营业执照和有关文书

	承诺及签名

	本人承诺提交的所有材料真实、完整，本人已尽核实和查验义务，并对最终提交办理登记（备案）的信息和材料进行确认。
此次登记（备案） 申请中，本人承诺未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法律文件、 印章、签名，未采取欺诈、诱骗等不正当手段，未教唆、编造或者帮助他人编造、提供虚假信息或者材料，未作出误导性或者欺骗性陈述，不存在以转让牟利为目的、恶意申请登记、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妨碍社会公共秩序等行为。
本人已知晓对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骗取登记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将被处以 3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的罚款；相关责任人自经营主体登记被撤销之日起 3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登记注册业务；对于明知或者应当知道申请人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进行登记，仍接受委托代为办理，或者协助其进行虚假登记的人员将被处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人员签名： [  赵XX    ]

日期： 2026/05/01（年/月/日）


说明   登记注册代理人指直接接受经营主体委托，为经营主体提供代理登记注册相关服务的第三方机构或个人（包括代理机构中具体办理登记代理事务的工作人员）。

分支机构登记（备案） 申请书

	本表不向社会公众公开

	表6（附）——登记注册代理人信息

	姓  名
	赵XX
	移动电话
	111XXXXXXXX

	身份证件类型
	 ☑居民身份证 / □其他            
	身份证件号码
	370212XXXXXXXXXXXX

	代理人员身份
	□该人员以个人名义代理登记事务

	
	☑该人员以代理机构工作人员名义代理登记事务
	代理机构信息（包含个体工商户）

	
	
	机构名称：济南/青岛XXX代理记账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12XXXXXXXXXX

	
	
	负责人姓名：钱XX

	
	
	负责人移动电话：122XXXXXXXX




分支机构登记（备案） 申请书


	表7——隶属经营主体（单位）法定代表人基本信息

	姓  名
	XXX
	国别（地区）
	中国

	电子邮箱
	XXXXXX@163.com

	说明

	l 法定代表人包括隶属经营主体的法定代表人、投资人、执行事务合伙人或委派代表等。
l 登记（备案）的均需填写表 7 及表 7（附）。

	表 8——分支机构负责人基本信息

	姓  名
	李XX
	国别（地区）
	中国

	电子邮箱
	XXXXXX@163.com           （选填）

	负责人任免信息
	□免去                的负责人职务，兹任命   李XX      为负责人。

	说明
	l 设立登记：填写分支机构负责人信息。
l 变更登记：填写分支机构新任负责人信息。

	表 9——登记联络员和财务负责人基本信息

	登记联络员（必填）

	姓  名
	周XX
	电子邮箱
	XXXXXX@163.com

	登记联络员——人员2（选填）

	姓  名
	吴XX
	电子邮箱
	XXXXXX@163.com

	登记联络员——人员3（选填）

	姓  名
	郑XX
	电子邮箱
	XXXXXX@163.com

	上述人员中，代表分支机构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为

	姓  名
	周XX           （必填，仅填写一人）

	财务负责人

	姓  名
	王XX
	电子邮箱
	XXXXXX@163.com


说明   登记联络员有关要求参照《公司登记（备案） 申请书》 “表 6 ”说明。

分支机构登记（备案） 申请书

	本表不向社会公众公开

	表 7（附）——隶属经营主体（单位）法定代表人详细信息

	姓  名
	XXX
	移动电话
	133XXXXXXXX

	证件类型
	居民身份证

	证件号码
	370212XXXXXXXXXXXX

	住  所
	济南/青岛市XXX区XXX路XXX号XX室


	本表不向社会公众公开

	表 8（附）——分支机构负责人详细信息

	姓  名
	李XX
	移动电话
	144XXXXXXXX

	证件类型
	居民身份证
	证件号码
	370212XXXXXXXXXXXX

	住  所
	济南/青岛市XXX区XXX路XXX号XX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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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9（附）——登记联络员和财务负责人详细信息

	登记联络员（必填）

	姓   名
	周XX
	移动电话
	155XXXXXXXX

	身份证号码
	370212XXXXXXXXXXXX

	住   所
	济南/青岛市XXX区XXX路XXX号XX室

	登记联络员——人员2（选填）

	姓   名
	吴XX
	移动电话
	166XXXXXXXX

	身份证号码
	370212XXXXXXXXXXXX

	住   所
	济南/青岛市XXX区XXX

	登记联络员——人员3（选填）

	姓   名
	郑XX
	移动电话
	177XXXXXXXX

	身份证号码
	370212XXXXXXXXXXXX

	住   所
	济南/青岛市XXX区XXX路XXX号XX室

	财务负责人

	姓   名
	王XX
	移动电话
	188XXXXXXXX

	身份证号码
	370212XXXXXXXXXXXX

	住   所
	济南/青岛市XXX区XXX路XXX号XX室


分支机构登记（备案） 申请书

	表10——申请人合法性承诺

	1.本人（包括各类法人、非法人组织）确认对此次登记（备案）所提交各项信息知情且同意，委托本申请书“表6”所列人员代为办理登记（备案）业务。
2.本次登记（备案）提交的各项材料和信息均真实、准确、有效、完整。本人对全部申请材料和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负责。如存在提交虚假材料以及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骗取登记的行为，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3.向登记机关提交的材料和信息已获得所涉人员（组织）的同意，所有人员（组织）的签名（盖章）行为均由其本人（组织）完成。
4.经营范围涉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规定，需要办理许可的，在取得批准前，不从事相关经营活动。
5.在确保相关经营活动已符合关于消防、城市规划、环境、房屋建筑安全等管理要求之前，不在经营场所实际开展经营活动。

6.本人签名字迹潦草或难以辨认、盖章模糊或存在其他问题的，本人将按登记机关要求重新签名或盖章。
申请人签名（盖章）：  [ XXX 或                ]

日期：  2026/05/01（年/月/日）

	说明
	l 公司、非公司企业法人、农民专业合作社分支机构由隶属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名或加盖公章，合伙企业分支机构由隶属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或委派代表签名或加盖公章，个人独资企业分支机构由隶属企业投资人签名或加盖公章。
l 人民法院裁定清算（破产）的， 由其指定的清算组负责人（破产管理人负责人）签名。


实名登记确认表
	l 该表仅申请人在登记机关现场办理实名登记确认时使用

	基本信息（必填）

	为办理济南/ 青岛XXXX有限公司XXX分公司（经营主体名称）的登记（备案）业务，进行本次实名登记确认。

	实名登记确认人员信息（必填）

	姓  名
	李XX
	移动电话
	155XXXXXXXX

	身份证件类型
	居民身份证
	身份证件号码
	370212XXXXXXXXXXXX

	住  所
	济南/ 青岛市XXX区XXX

	实名登记确认人员类型（必填）

	☑办理本人实名登记确认
□本人作为法人（非法人组织）的法定代表人 1 ，代表该组织办理实名登记确认 （需填写表 1）
□本人接受他人委托，代为办理实名登记确认（需附带授权委托书 2 ）        （需填写表2）

	表 1——所代表组织的信息

	名  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表 2——委托人信息

	委托人类型
	□ 自然人  /  □公司或其他组织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委托人证件类型
	
	委托人证件号码
	

	承诺及签名

	本人确认对此次实名登记所确认的登记（备案）业务知情且同意，本人所提供的相关证件、文件和信息真实、准确、有效、完整。如存在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骗取登记的行为，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本人签名：  [          李XX             ]
日期：  2026/05/01（年/月/日）

	说明
	1.法定代表人包括公司法定代表人、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法定代表人、合伙企业执行事
务合伙人、个人独资企业出资人、分支机构负责人，以及事业法人、社团法人、民办非企业单
位或其他单位组织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等。
2.申请人可以通过书面授权委托的方式，委托律师、公证员或其他人员代为进行实名登记确认。
申请人在授权委托书中应明确委托代理人姓名、委托代理事项、委托代理权限、委托代理期限
和委托人签名等内容事项。受委托人员，应当提交个人有效身份证件、授权委托书，按照本规
范自然人实名登记确认的方式办理。受委托人员为律师、公证员的，还应当提交本人的律师执
业证件、公证员执业证件。受委托人员为其他人的，授权委托书还应当经公证机构公证或经律
师见证。



山东省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申报承诺书
	市场主体名称
	济南/青岛XXXX企业管理有限公司XXX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设立登记无需填写）

	详细地址
	山东省济南/青岛市XXX区XXX路XXX号XXX

	房屋权属
	所有权人姓名/名称：XXX            联系电话：1XXXXXXXXXX
身份证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70212XXXXXXXXXXXX

	
	产权证件名称：XXX               证件编号：XXX

	法定用途
	□ 工业     ☑ 商用      □ 其他          

	使用方式
	□ 自用     ☑ 租赁      □ 无偿使用  

	本申请人作出如下承诺：

1.已取得所申报住所（经营场所）的合法使用权且该住所不属于住宅；通过租赁方式获得使用权的，承诺已签订了合法有效的房屋租赁合同；无偿获得使用权的，承诺已取得房屋所有权人同意无偿使用的相关材料。

2.住所（经营场所）信息表述真实无误，如实际情况与填报不符，视为提交虚假材料，承担由此引发的相关法律责任。

    3.安全使用住所（经营场所）开展经营活动。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经有关部门批准方可从事相关经营活动的，取得许可证或批准文件后再开展相关经营活动。

4.自觉接受登记机关及相关部门的监督管理，如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将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申请人签字/盖章：XXX

2026年05月01日


1.本文书适用于各类市场主体办理设立登记、住所（经营场所）变更登记。

2.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申请设立登记时，本承诺书由拟任法定代表人（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合伙事务执行人或代表）签署；申请变更登记时，由法定代表人（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合伙事务执行人或代表）签署，并加盖企业或农民专业合作社公章。

3.市场主体为分支机构的，由隶属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合伙事务执行人或委派代表）签署，隶属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加盖公章。

4.个体工商户申请设立登记、经营场所变更登记时，由个体工商户经营者本人签字。

5.本承诺书适用“一照多址”，一个市场主体有多个经营场所的，每个经营场所应分别填写该承诺书。
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住所（经营场所）登记不适用申报承诺制：
（一）申报的住所（经营场所）信息无法通过信息共享方式，从不动产登记信息数据库或标准化地址库进行在线查验的；

（二）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或被实施联合信用惩戒，且未完成信用修复的；

（三）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尚未移出的；

（四）申报的住所（经营场所）属于住宅的；

（五）有关组织或个人已对该住所的真实性、合法性提出异议的；

（六）依法不适用申报承诺制的其他情形。

不适用申报承诺制的市场主体，办理登记时应当依法提供房屋产权证明、购房合同、租赁合同等合法使用证明。属于住宅的还应提交有利害关系业主一致同意的证明材料。

（此模板仅供参考，具体依据住所（经营场所）实际情况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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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产权人为他方的，应同时提供租赁合同或无偿使用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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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改商”相关利害关系人知情同意书

      济南/ 青岛XXXX有限公司XXX分公司    拟于济南/ 青岛市  XXX区XXX路XXX号XXX   开展经营活动，本注册地址房屋用途为住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规定，申请人承诺已征求所有利害关系业主一致同意，申请人对因虚假材料取得经营主体登记注册行为所引发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

	有利害关系业主

签字或盖章
	一单元101：XXX  一单元102：XXX

...
二单元101：XXX  一单元102：XXX

...


	住宅产权所有人

签字或盖章
	XXX        

	申请人签字或盖章
	XXX



注： 

1.本文书适用于各类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为住宅的设立及住所（经营场所）变更登记。
2.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申请设立登记时，申请人由拟任法定代表人（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合伙事务执行人或代表）签署；申请变更登记时，由法定代表人（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合伙事务执行人或代表）签署，并加盖企业或农民专业合作社公章。
3.市场主体为分支机构的，申请人由隶属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合伙事务执行人或委派代表）签署，隶属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加盖公章。
4.个体工商户申请设立登记、经营场所变更登记时，由个体工商户经营者本人签字。
5.涉及“一照多址”的，每个经营场所应分别填写。

6.可附签字页。

分公司负责人、登记联络员、财务负责人、提交申请材料的人员（经办人）的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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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属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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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复印件

（此模板仅供参考，具体依据实际情况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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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隶属主体营业执照信息填写。








经营场所是指市场主体从事经营活动的场所，应当使用真实、合法、有效、安全的固定场所作为住所（经营场所），并填写省、市、县（市、区）、乡镇（街道）、村（社区）、街（路）、门牌号（楼号、房间号）等详细内容。没有门牌号码的，应加注与周边显著性标志物、道路的方位和距离。





按照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及省市场监管局关于全面开展经营范围登记规范化工作的相关要求，登记时需从《经营范围登记规范表述目录（试行）》中选取经营范围条目，申请人可通过微信小程序或网页版“经营范围规范表述查询系统”进行查询/或“企业开办“一窗通”服务平台 /青岛市企业开办智能一体化平台”网页的“经营范围查询”模块自主添加。








依据实际需要填写





经办人信息依据实际情况填写





应当使用黑色或蓝色墨水钢笔或签字笔工整签名，不能打印或用印章代替。





提交申请材料的人员（经办人）不是登记注册代理人的，无需填写此表。





代理人员身份信息需与“全国经营主体登记注册服务网”公示代理人身份信息一致。


此处，根据实际情况填写（个人与机构分开）。





填写隶属企业法定代表人信息





填写分支机构负责人人信息





联络员根据工作实际填写1-3个





填写隶属企业法定代表人信息





本表不向社会公众公开





由隶属企业的法定代表人签名或加盖隶属企业公章。


签署时应当使用黑色或蓝色墨水钢笔或签字笔工整签名，不能打印或用印章代替。





申请人在登记机关现场办理实名登记确认时需填写此表。





律师、公证员或经公证机构公证的其他人员，可以接受书面委托，代他人或法人组织进行实名认证，应同时提交执业证件或公证文书





签署时应当使用黑色或蓝色墨水钢笔或签字笔工整签名，不能打印或用印章代替。





住所（经营场所）登记适用申报承诺制的提供





由隶属企业法定代表人签署，并加盖隶属企业公章，签署时应当使用黑色或蓝色墨水钢笔或签字笔工整签名，不能打印或用印章代替。


。





住所（经营场所）房屋性质属于住宅的需提供





设立时填写隶属主体名称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业主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本栋建筑物内的其他业主，应当认定为民法典第二百七十九条所称“有利害关系的业主”。除此之外，建筑区划内，本栋建筑物之外的业主，能够证明其房屋价值、生活质量受到或者可能受到不利影响的，也可以主张认定为有利害关系的业主。





自然人签署时应当使用黑色或蓝色墨水钢笔或签字笔工整签名，不能打印或用印章代替。





由隶属企业法定代表人签署，并加盖隶属企业公章





与原件一致 XXX（签名） XXX年XX月XX日








